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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报告由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组织撰写， 旨在总结分析国

内外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实践经验， 为汽车产品消费者维护自身消费权益提供

警示性说明， 为汽车产品生产经营者不断改进汽车产品技术、 提升汽车产品

安全水平提供参考性分析资料， 为相关部门制定产业政策、 开展监管工作提

供决策性技术依据。
本报告的召回数据均来源于各国官方发布的原始召回信息。 报告的数据

分类、 分析方法、 观点和结论均为研究性观点。 报告中出现的相关汽车生产

者或汽车产品的名称， 均出于研究需要， 不带有任何倾向性意见。
本报告主要撰写人员： 冯永琴、 肖凌云、 孙宁、 刘红喜、 宋黎、 胡文浩、

尹彦、 黄国忠、 张晓瑞、 曾凌云、 陈玉忠、 王琰、 王慧萍、 戴劲、 董洪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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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关于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



汽车产业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对汽车产业

实施有效监管是保障汽车消费者权益、 促进汽车产业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

手段。 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美国就开始实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 并逐

渐扩展到其他消费品安全领域， 随后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建立了自己的缺

陷产品召回制度。
２００４ 年， 国家质检总局 （以下简称 “总局” ）、 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

海关总署四部委联合发布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 标志着我国开

始实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 ２０１３ 年，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国务院第 ６２６ 号令） 正式施行。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的出台，
将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由部门规章上升为行政法规， 进一步加强了缺陷

汽车产品召回监督管理。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围绕规范缺陷汽

车产品召回这一目的， 进一步明确了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 确保汽车产品

生产者能够切实有效地按照各项规定开展其召回活动， 防止出现为经济利

益等目的， 隐瞒缺陷信息、 拒绝召回缺陷汽车产品等违法行为， 以保障缺

陷汽车产品召回活动的规范化、 法制化。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

过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以下简称 《实施办法》 ），
《实施办法》 对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中生产者的信息报告义务、
缺陷调查及召回实施程序、 监管职责和法律责任等相关内容做了进一步细

化和明确， 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召回活动的有效实施不仅需要国家法律的保障， 更需要生产经营者、

消费者等多方配合。 提高全社会对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制度的认识， 是

推动召回管理活动高效进行、 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基础。

１ １　 召回管理制度

１ １ １　 缺陷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第四十六条将 “缺陷” 定义为 “产品存在危及人身、 他人财产安

全的不合理的危险； 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 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 是指不符合该

标准。”
对于汽车产品的 “缺陷”，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将其明确为 “由于设计、 制造、 标识等

原因导致的在同一批次、 型号或者类别的汽车产品中普遍存在的不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国家标

准、 行业标准的情形或者其他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不合理的危险。”
上述汽车 “缺陷” 的定义涵盖了如下三个层面的含义：
（１） 存在危及人身、 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
（２） 在同一批次、 型号或者类别的汽车产品中普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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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因为设计、 制造或标识等原因而导致的。
总体而言， “缺陷” 的定义包括由于生产者的原因造成的各类安全隐患。 而对于因用户对汽车产品不

当使用、 维护或保养而引发的安全问题， 一般不应视为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所称的 “缺陷”。

１ １ ２　 召回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明确 “召回” 是 “汽车生产者对其已售出的汽车产品采取措施消

除缺陷的活动”。 该定义明确了三层意思：
（１） 明确了汽车召回的主体

召回的主体是汽车产品生产者， 生产者的定义见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第八条。 此外，
根据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第二十七条规定， 汽车随车装备的轮胎 （包括备胎） 由汽车生产

者负责召回， 未随车装备的轮胎 （即在售后服务环节更换的轮胎） 由轮胎的生产者负责召回。
（２） 明确了汽车召回的对象

召回的对象是生产者已售出的汽车产品， “已售出” 的含义是指该汽车产品的产权依法从生产者

拥有转变为其他组织或自然人所拥有。 对于进口汽车， 尚未完成办理海关进口手续的不包含在内， 但

这部分车辆如果存在缺陷， 必须在消除缺陷之后才能销售。 生产者在报告召回的汽车产品数量和范围

时， 应当将其已经销售给经销商但尚未出售给最终用户的在途或者库存的车辆涵盖在内。
（３） 明确了汽车召回的内涵

召回的内涵是汽车产品生产者为消除缺陷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活动， 包括通知用户和消除缺陷

等。 结合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第十九条 “对实施召回的缺陷汽车产品， 生产者应当及时采

取修正或者补充标识、 修理、 更换、 退货等措施消除缺陷”， 可以看出， 召回的措施主要包括补充标

识、 修理、 更换、 退货。 为了使召回措施能够有效实施， 生产者采取各种有效手段通知用户并公布召

回信息也属于召回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１ ２　 召回实施情况

自 ２００４ 年开始实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制度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我国共实施缺陷汽车产

品召回 １０９４ 次， 累计召回 ２５３７ ５９ 万辆缺陷汽车产品， 历年召回数量随着汽车产销量的增加而逐年增

多， 见表 １－１。

表 １－１　 历年召回数量及汽车产销量

年份 召回次数 ／ 次 召回数量 ／ 辆 汽车产量 ／ 辆
召回数量

占产量比
汽车销量 ／ 辆

召回数量

占销量比

２００４ １３ ３３１７２２ ５０７０５００ ６ ５４％ ５０７１１００ ６ ５４％

２００５ ２７ ５７８２５ ５７０７０００ １ ０１％ ５７５８２００ １ ００％

２００６ ４０ ３３６１４０ ７２８００００ ４ ６２％ ７１１００００ ４ ７３％

２００７ ３１ ６０５２１１ ８８８２４００ ６ ８１％ ８７９１５００ ６ ８８％

２００８ ４７ ５３８６２０ ９３４５１００ ５ ７６％ ９３８０５００ ５ ７４％

２００９ ５６ １３６１２６６ １３７９１０００ ９ ８７％ １３６４４８００ ９ ９８％

２０１０ １２３ １１７６９９５ １８２６４７００ ６ ４４％ １８０６１９００ ６ ５２％

２０１１ ８５ １８２７４９３ １８４１８９００ ９ ９２％ １８５０５１００ ９ ８８％

２０１２ １１３ ３２０３６０２ １９２７１８００ １６ ６２％ １９３０６４００ １６ ５９％

２０１３ １３３ ５３１０６５３ ２２１１６８００ ２４ ０１％ ２１９８４１００ ２４ １６％

２０１４ １８５ ５０４０４６７ ２３７２２９００ ２１ ２５％ ２３４９１９００ ２１ ４６％

２０１５ ２４１ ５５８５８８３ ２４５０３３００ ２２ ８０％ ２４５９７６００ ２２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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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１－１、 图 １－２ 和图 １－３ 分别是自 ２００４ 年以来， 历年汽车产销量及召回数量， 以及历年召回汽车

数量占产销量的比例。 随着汽车召回工作的不断推进和制度的不断完善， 汽车产品召回工作日益得到

广大汽车产品生产者的配合和支持， 成为他们追求更高品质、 更好服务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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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１　 历年汽车产销量及召回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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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历年召回汽车数量占销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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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３　 历年召回汽车数量占产量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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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０１５ 年工作



２０１５ 年， 国家质检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 （以下简称 “中心” ） 围绕

技术性、 辅助性、 服务性三项能力建设， 一方面继续加大汽车召回、 消费

品召回、 汽车三包业务工作力度， 强势推进汽车缺陷调查， 大力推动消费

品召回， 进一步完善汽车三包基础性工作， 丰富和提高信息监测与研判能

力、 产品缺陷技术分析与风险评估能力， 强化召回过程监管与召回效果评

估， 并积极探索标准符合性调查工作模式； 另一方面， 进一步加强产品缺

陷工程分析实验室建设， 完善信息平台， 加强召回应用技术研究， 加强内

部建设， 将召回业务逐渐向深度和广度推进。

２ １　 法规制度

２ １ １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

２０１５ 年， 中心配合总局对 《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进一步修改完善， 《实施办法》 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总局局务会议审议通过，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施行； 同时修改完成包括 《汽车产品缺陷调查与认定实

施办法》 《缺陷汽车产品检测与实验监督管理办法》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过程监督管理办法》 《汽车产

品缺陷信息管理办法》 等在内的配套管理办法。
《实施办法》 对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中生产者的信息报告义务、 缺陷调查及召回实施

程序、 监管职责和法律责任等相关内容作了进一步细化和明确， 使之更具有可操作性。 《实施办法》
共六章四十三条， 分为总则、 信息管理、 缺陷调查、 召回实施与管理、 法律责任、 附则共六个部分。

２ １ ２　 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办法

通过进一步总结汽车、 儿童玩具召回立法、 实践以及国外召回经验， 中心积极配合总局起草了 《缺陷消

费品召回管理办法》 及其缺陷消费品召回工作指南、 专家库管理、 信息管理以及分中心管理等相关配套文

件。 在广泛吸收社会各界意见和建议的基础上， 中心配合总局进一步修改完善 《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办法》。
该办法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通过总局局务会审核， 经国内外通报征求意见后，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正式实施。

《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办法》 将召回范围扩至一般消费品。 实行总局和省级质检部门二级监管模

式， 强调了省级质检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消费品召回实施监督的相关职责。 召回范围实施目录管理制

度， 实施召回管理的消费品目录由总局制订、 调整。 拟首先从儿童用品和家用电子电器产品开始实施。
其中， 儿童用品主要包括 １１ 类产品； 家用电子电器产品主要包括 ９ 类产品。 尚未列入目录但需要召回

的其他消费品， 可以参照 《管理办法》 执行。

２ ２　 技术体系

２ ２ １　 实验室建设

２０１５ 年， 汽车产品缺陷工程分析实验室完成了轮胎高速耐久试验机、 汽车制动管路爆破和耐压试

４



验机、 座椅强度试验机、 汽车智能机器人等 ８ 台设备的安装、 调试和验收。 目前为止， 实验室共购置

设备及软件 １２１ 台 ／套， 固定资产 ２５００ 多万元。
２０１５ 年， 消费品缺陷工程分析实验室完成了 ２０１４ 年新购置设备的安装、 调试和操作培训， 并对设备

进行了建档； 新购置了 ６ 台 ／套实验设备和仪器， 实验室将具备家电产品电磁兼容性缺陷工程分析能力。
实验室采取 “边建边用” 的建设思路。 汽车产品缺陷工程分析实验室现已开展了货车侧后防护装

置可靠性试验、 大众新速腾后桥纵臂断裂整车碰撞试验、 高田安全气囊点爆试验， 有力支持了缺陷调

查工作， 为汽车召回提供了技术支持。 消费品缺陷工程分析实验室针对吸水弹软弹枪等共 ４ 款儿童玩

具开展了缺陷工程分析测试， 有效支撑了中心消费预警的发布和儿童玩具召回工作。

２ ２ ２　 国家车辆事故深度调查 （ＮＡＩＳ） 体系应用试点工作

２０１５ 年， 中心继续联合同济大学、 公安部天津消防研究所、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山东交通学院、

云南云通司法鉴定中心和四川西华大学开展 ＮＡＩＳ 深度应用试点工作。
为了进一步完善 ＮＡＩＳ 工作站布局，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至 ７ 月， 中心组织专家对有意向加入 ＮＡＩＳ 的东北

林业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和青海大学进行了现场调研考察， 东北林业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通过调研评

估， 成为 ＮＡＩＳ 合作新站点。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ＮＡＩＳ 对两个新站点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车辆事故深度调查

采集和分析等基础培训。
２０１５ 年， 依据 ＮＡＩＳ 各站点直报案例信息， 中心启动调查 ４ 起， 其中包括缺陷调查 ２ 起， 要求生

产者开展调查分析 ２ 起， 通过调查已有 １ 家生产者准备对存在缺陷的车辆实施召回。 ＮＡＩＳ 有力地支撑

了汽车产品特别是商用车的召回管理工作。
ＮＡＩＳ 的行业影响力逐渐提高。 为了拓展 ＮＡＩＳ 事故数据应用的范围和深度， 中心先后两次组织企

业专家以及 ＮＡＩＳ 工作站专家召开国家车辆事故深度调查数据应用研讨会议， 就国家车辆事故深度调查

数据结构、 事故调查规范与合作企业进行了深入交流， 并就 ＮＡＩＳ 事故数据的实际应用方向进行了研讨

和分析。
截至 ２０１５ 年底， ＮＡＩＳ 对企业共开放深度事故数据 ８５７ 例， 其中交通事故数据 ７５３ 例， 火灾事故数

据 １０４ 例， 提供事故车辆安全性信息提示 １４ 次， 为相关企业汽车产品的研发、 生产及安全性改进提供

了信息支持。

２ ２ ３　 国家产品伤害监测 （ＮＩＳＳ） 体系工作

２０１５ 年， ＮＩＳＳ 监测点扩大至 １７ 地 ５１ 家医院， 共采集产品相关伤害信息 １０７３０８ 例， 提取重点产

品伤害案例 １１４７３ 例， 分析与产品高度关联案例 １３８７ 例， 组织对典型产品伤害案例开展电话回访以及

现场伤害调查案例 １２７８ 例， 开展现场伤害事故调查 ２ 起， 开展儿童滑板车等儿童玩具实验评估 ６ 次；
引发召回 ５ 起， 其中， 电子电器产品 １ 次， 涉及电子电器产品 ７７７５ 台； 儿童玩具 ４ 起， 涉及儿童玩具

５１８１ 件； 支撑发布消费预警 ３ 次。
ＮＩＳＳ 开展了 １７ 个城市共计 ６０ 余人的全国产品伤害监测工作培训会， 指导各地做好产品伤害监测

工作； 完善改进伤害监测产品分类编码， 研究统计用产品分类目录、 重点消费品目录、 ＣＰＳＣ 产品分类

编码等各种分类方法； 对报告卡内容进行了更新调整， 对原信息系统进行功能升级改造； 并撰写和上

报产品伤害各类工作分析报告 １８ 份。

２ ３　 科学研究

２０１５ 年， 中心共推进 １２ 项科研项目， 完成 ２ 项科研项目验收， 新申报 ６ 项科研项目； 推动 ２ 项国

５



家标准的研制； 撰写 １ 本专著， 发表 ２０ 篇论文； 获得 ３ 项软件著作权。
主要推进和完成的项目包括：
（１） “汽车显控界面工效学设计与测评技术应用示范研究” 任务；
（２） 汽车制动系统缺陷判定关键检测技术研究；
（３） 面向技术创新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体系研究；
（４） 汽车碰撞假人胸腹部三维有限元模型建立———５０ 百分位成年男性；
（５） 我国儿童座椅安全性综合评价体系研究；
（６） 汽车产品缺陷信息分析模型及预警产品研制；
（７） 产品伤害风险评价技术研究；
（８） 消费品缺陷风险评估技术指标体系研究；
（９） 基于成本和效益分析的召回决策的监管。
中心承担全国产品缺陷与安全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ＳＡＣ ／ ＴＣ ４６３） 秘书处工作。 ２０１５ 年， 秘书

处积极组织 ２０１４ 年已成功申报的 ２ 项国家标准 《汽车产品风险评估与控制准则》 和 《消费品召回　 供

应商指南》 的研制， 并着手组织技术委员会 （ＳＡＣ ／ ＴＣ ４６３） 的换届选举工作。

２ ４　 国际合作

２０１５ 年， 中心完成出访交流 ７ 人次。 主要包括：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１９ 日至 ２６ 日， 应德国联邦经济与能源部、 欧盟委员会邀请， 派员赴欧洲参加 “汽车

产品创新条款国际交流会议”， 就汽车产品安全创新条款、 保障汽车行业产品安全的法律框架、 监管体

系及技术条件等议题开展深入研讨。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７ 日至 １２ 日， 派员赴瑞典参加 ２０１５ 年 “第 ２４ 届强化车辆安全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ｏｆ

Ｖｅｈｉｃｌｅｓ， ＥＳＶ） 国际技术会议”， 深入了解欧美等发达国家在汽车产品安全技术创新领域的最新进展，
推动我国汽车安全与召回的国际化发展。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至 １２ 月 １３ 日， 应美国 ＮＨＴＳＡ 邀请， 派员参加 ＮＨＴＳＡ 组织的汽车安全与召回

关键技术培训， 就汽车缺陷调查、 缺陷判定及评估、 信息采集分析技术、 实验室建设等议题开展深入

学习交流。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９ 日至 １３ 日， 应美国 ＣＰＳＣ 及 ＮＨＴＳＡ 邀请， 派员就消费品召回和汽车实验室建设等

情况与 ＣＰＳＣ 和 ＮＨＴＳＡ 开展双边交流。

２ ５　 统计数据

２ ５ １　 信息收集与服务

（１） 消费者投诉信息采集。 ２０１５ 年， 中心信息系统共收到各类产品投诉共计 ８８４８ 例。 其中， 汽

车产品投诉 ８３０３ 例； 消费类产品投诉 ５４５ 例。 汽车产品投诉信息转发率为 １００％， 企业回复率为

９８ ４％； 消费类产品投诉信息转发率为 ９８ ０％， 企业回复率为 ６９ ７％。
（２） 生产者信息备案管理。 ２０１５ 年， 为落实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关于生产者备案工作

的相关要求， 中心组织开展针对已备案企业提交信息周期性和完整性的督导。 目前， 按要求在召回平

台进行注册并获得开展召回相关管理工作权限的企业达 ７５４ 家， 完成汽车召回基本信息备案的生产者

达 ７１０ 家， 同比增加 ２ ３１％， 其中， 国产汽车生产者 ６５５ 家， 进口汽车生产者 ５５ 家。 ２０１５ 年， 中心共

计组织完成了 ２８ 次注册信息、 １８５ 次基本信息和 ５４５３ 次汽车产品相关信息的形式审查工作。
（３） 公共信息监测。 ２０１５ 年， 中心共监测媒体、 网络等相关新闻 ３９３６ 篇， 并对新闻进行信息分

６



析、 筛选和邮件发送， 共编写监测信息日报 ８２ 期、 编辑 《产品安全与召回信息周报》 ４１ 期、 《国内外

召回信息》 （召回信息月报） １２ 期， 其中 《国内外召回信息》 送达总局司局级以上领导累计超过

２１００ 份； 配合缺陷调查及重点信访案件处理等工作开展媒体、 网络信息专项监测， 以日报、 周报、 月

报形式累计编写专项监测报告 ２２３ 篇； 共收集、 翻译、 整理国外召回信息 ３６９４ 篇。
（４） 公众信息服务窗口运行。 ２０１５ 年， 中心呼叫坐席共接通电话 ６９１４ 通， 同比增加 ２ ０％； 公共

电子邮箱处理业务相关邮件 １９９８ 封； 发布国内汽车及消费品召回信息 １２７ 条， 召回公告 ２００ 条， 发布

各类文章总计 ３５６１ 篇， 制作并发布了 ７ 个网站专题； 网站浏览量达到 １３６３０１８ 页次， 日均访问量达

４３２６ ６１ 页次； 中心微信公众号累计关注人数达到 １９６３６ 人， 累计阅读转发数达到 ２６４４８５ 次， 借助微

信平台提供信息服务， 共发送召回和预警新闻 １６６ 篇。

２ ５ ２　 缺陷调查

２０１５ 年， 中心新开展调查 ３１ 起， 受调查引发召回 １０４ 次， 涉及车辆达 ３６０ ７８ 万辆， 占 ２０１５ 年召

回总量的 ６４ ５９％。 形成缺陷技术分析报告 ３６ 份， 中心缺陷调查工程师与生产者会议技术交流 ８０ 余

次， 开展现场调查 ６０ 余次。

２ ５ ３　 汽车召回

２０１５ 年度我国共发布缺陷汽车召回通报 １５５ 个， 涉及 ７５ 家汽车生产企业①， 共实施汽车召回

２４１ 次， 总数量为 ５５８ ５９ 万辆， 年度召回数量再创历史新高。
２０１５ 年的 ２４１ 次汽车召回活动中， 国产自主品牌汽车召回 ７６ 次， 涉及车辆 １５６ ５７ 万辆， 合资品

牌汽车召回 ５４ 次， 涉及车辆 ３３１ １１ 万辆， 进口品牌汽车召回 １１１ 次， 涉及车辆 ７０ ９１ 万辆。

２ ６　 未来工作

未来的技术工作， 中心将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开展。

２ ６ １　 深入推进汽车召回技术支撑体系建设

配合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及配套管理办法， 修订 《缺陷调查工程师工作指

南》 和 《召回过程管理工作指南》， 完善缺陷调查及召回过程管理工作机制， 强化缺陷调查及召回过

程管理中生产者违法行为的调查； 完成汽车产品缺陷调查工作管理平台、 汽车产品召回备案与召回效

果评估平台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专家平台建设完成并上线运行； 制定完善的标准符合性调查工作模式，
并针对典型部件启动标准符合性调查工作； 针对同一缺陷零部件供应多家整车生产者的情况， 建立并

完善调查制度， 强化调查工作； 进一步强化 ＮＡＩＳ 对车辆安全性调查的支撑作用， 通过事故深度调查，
挖掘商用车标准符合性问题， 并启动缺陷调查； 制定并完善国家缺陷汽车产品工程分析实验室管理制

度及运行机制， 强化实验室对缺陷调查工作的技术支撑能力。

２ ６ ２　 全面推进消费品召回管理工作

结合新颁布实施的 《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办法》， 完善消费品召回工作体系建设， 规范工作流程，
继续加大消费品特别是家用电器产品、 儿童用品的缺陷调查力度； 完善消费品专家资源建设； 探索建

立多源化的国家产品伤害监测综合信息平台， 加大典型产品伤害事故回访调查和预警力度； 开展多渠

７

① ７ 月 １ 日起， 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启用变更后的名称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以上述两个名称发布的召回通报合并为一

个主体计算。



道、 多形式、 有针对性的体系化的消费者产品安全教育活动； 在继续购置完善现有实验设备和条件的

基础上， 紧密结合业务需求， 开展儿童玩具及用品、 家用电器产品缺陷工程分析实验， 为消费品召回

以及消费预警的发布提供技术支撑。

２ ６ ３　 继续完善信息技术体系建设强化业务支撑能力

全面提升信息资源与业务研究工作的深度融合， 提升与外部技术支撑体系的进一步融合， 重点以

信息采集与监测体系、 综合信息分析体系、 信息化建设体系三方面支撑汽车召回、 消费品召回和汽车

三包三项核心业务工作。 主要在综合信息会商中应用 《故障严重性等级表 （试行） 》 及 《网络舆情信

息传播影响力等级评价》 两个标准， 形成综合信息会商量化评估及模型自动化预警； 完善消费品召回

信息管理工作体系， 推进消费品召回信息平台系统建设； 提升备案数据的分析及应用， 以备案数据信

息公开提升车型数据、 车主信息等备案数据的质量； 深入挖掘数据应用价值， 初步探索形成大数据关

联应用； 构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障机制， 为各业务系统提供数据互通互连、 数据分析等技术支撑。

２ ６ ４　 推进召回政策法规和缺陷关键技术等研究

配合国家立法部门加快制定 《消费品安全法》， 开展机动车环保召回制度研究， 研究起草 《机动

车及非道路移动机械产品排放召回管理办法》。 继续探索企业、 消费者参与召回标准化的全新模式， 协

助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 及 《实施办法》 《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办法》 等法律法规的落实。
以汽车安全为核心， 开展汽车轮胎缺陷判定技术、 客 ／货车典型缺陷判定技术等关键技术研究， 支

撑汽车召回业务。 开展召回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召回前瞻性研究。 加强对国内外有关召回基础数据

的分析和研究， 进行深度数据挖掘， 开展汽车召回、 消费品召回、 产品伤害监测、 车辆事故深度调查

等基础数据分析研究。

２ ６ ５　 推动新形势下三包制度的健康发展

建立中心与生产者、 中心与地方质监部门、 中心与消协部门的技术交流机制， 解答各方在开展三

包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针对各方对法规的理解差异问题， 推动总局对三包规定若干适用问题进行

法规解释； 建立汽车三包宣传新机制， 进一步加大汽车三包知识的宣传； 与汽车经营者共同推动 《汽
车三包争议处理指南》 的研究推广工作， 向消费者普及三包知识、 指导消费者理性维权； 全面开展汽

车三包第三方争议处理体系的试点研究工作， 探索出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第三方争议处理机制。

２ ６ ６　 积极建立符合中心的新闻宣传工作体系

建立符合自身特点的宣传工作思路和方法， 建立健全新闻宣传工作规章和程序， 完善新闻宣传信

息报送机制及新闻口径拟定， 建立重大突发事件新闻引导机制， 探索新闻发布会、 新闻通报会、 记者

招待会、 媒体研讨会等多种活动形式， 丰富已有宣传活动形式与内容； 加强中心网站、 微信、 宣传材

料等新闻宣传载体的规范化、 制度化管理； 深入挖掘互联网媒体信息的数据应用价值， 探索建立我国

汽车及消费品召回领域的互联网媒体信息传播影响力分析模型， 并以媒体信息为基础数据与缺陷采集

数据、 企业信息备案数据、 国外召回数据等多方数据建立关联应用， 增加数据分析的维度， 消除信息

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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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分析



２０１５ 年， 全国共实施汽车产品召回 ２４１ 次， 召回缺陷汽车产品 ５５８ ５９
万辆。 ２４１ 次汽车召回活动中， 国产自主品牌汽车召回 ７６ 次， 涉及车辆

１５６ ５７ 万辆； 国产合资品牌汽车召回 ５４ 次， 涉及车辆 ３３１ １１ 万辆； 进口

品牌汽车召回 １１１ 次， 涉及车辆 ７０ ９１ 万辆。
汽车召回通报数量或召回次数的变化， 与汽车保有量、 汽车产品质量、

汽车产品生产者主体责任、 行政监管和技术资源的投入等因素有关。 汽车

产品生产者主动召回行为应理解为其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本统计结果可为汽车产品生产者判断其正在设计、 生产、 销售的产品是否

存在类似的风险并及时采取预防、 纠正或改善措施提供参考； 同时对消费者及

公众获知自己正在使用的或即将购买的产品是否存在类似风险具有参考价值。
针对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 本文对国家质检总局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４１ 次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进行了统计。 研究要素主要包括：
（１）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缺陷类型分布；
（２）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总成系统与产品数量的分布；
（３）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品牌属性分布；
（４）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主要生产者及召回数量分布；
（５）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实施时间规律分析；
（６）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分析；
（７） 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分析。

３ １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缺陷类型分布

３ １ １　 缺陷的分类

对汽车产品的缺陷分类主要划分为三类：
（１） 设计缺陷： 指由于技术的局限性、 选材不当或其他原因， 产品在最初设计时由于未考虑全

面， 而使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某种潜在缺陷。
（２） 制造缺陷： 指产品因在加工、 制作、 装配过程中某个工序或环节出现偏差、 错误或疏忽， 而

使一批产品存在缺陷。
（３） 标识缺陷： 又称指示缺陷， 指产品存在未能提供完整的、 符合安全使用要求的操作使用说明

或警示说明等告知缺陷。
除了上述设计缺陷、 制造缺陷及标识缺陷外，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造成的缺陷， 如运输、 改装过程

中产生的缺陷。

３ １ ２　 缺陷类型的分布

根据上述对缺陷类型的划分， 在 ２０１５ 年度的 ２４１ 次缺陷汽车召回中， 属于制造缺陷的有 １３４ 次，

９



占总次数量的 ５５ ６０％； 属于设计缺陷的有 １００ 次， 占 ４１ ４９％； 属于标识缺陷的 ７ 次， 占 ２ ９％。 相关

数据和分布图参见表 ３－１ 和图 ３－１。

表 ３－１　 ２０１５ 年度产品缺陷类型分布

序　 　 号 缺陷类型 召回次数 ／ 次 占　 　 比

１ 制造缺陷 １３４ ５５ ６０％

２ 设计缺陷 １００ ４１ ４９％

３ 标识缺陷 ７ ２ ９０％

合计 — ２４１ １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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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１　 ２０１５ 年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涉及缺陷类型分布

统计结果表明， 在 ２４１ 次的召回中， 制造缺陷 １３４ 次， 占比较高， 其中仅由于汽车产品零部件供

应商的原因导致的召回就多达 ４８ 起， 尤以安全气囊问题偏多， 建议汽车产品生产者加强对零部件供应

商的管理， 特别是对涉及安全的重要汽车零部件 （如安全气囊、 轮胎、 燃油泵等） 供应商的管理。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豪沃客车有限公司召回 １２ 种车型黄河牌校车计 ５６１ 辆， 共涉及

２９ 个缺陷， 既有制造缺陷， 又有设计缺陷； 湖北大力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召回部分大力牌校车 ２４６ 辆，
共涉及 ２６ 个缺陷， 涵盖全部缺陷形态。 作为孩子们 “安全的流动校舍”， 校车问题已成为全社会普遍

关注的热点， 校车安全需要企业、 政府和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 特别是承担安全主体责任的校车生产

者， 应该更加重视产品研发和制造， 从源头上确保校车安全。

３ ２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总成系统与产品数量的分布

２０１５ 年， 我国汽车召回按总成分类， 气囊和安全带 ４６ 次， 涉及车辆 ２８６５９９４ 辆； 发动机 ６９ 次，
涉及车辆 １８４２６７１ 辆； 转向系 １４ 次， 涉及车辆 ３１３７８０ 辆； 电器设备 ３２ 次， 涉及车辆 １６５５００ 辆； 传动

系 ８ 次， 涉及车辆 １４８１６５ 辆； 车身 ３９ 次， 涉及车辆 １１８８９３ 辆； 制动系 １４ 次， 涉及车辆 １１１３６３ 辆；
悬架系 ８ 次， 涉及车辆 １０８３５ 辆； 轮胎和车轮 ２ 次， 涉及车辆 ７３５３ 辆； 附加设备 ９ 次， 涉及车辆

１３２９ 辆。 按总成分类次数和数量见表 ３－２ 和图 ３－２、 图 ３－３。

表 ３－２　 ２０１５ 年度缺陷汽车产品所涉总成统计

序　 　 号 总成分类 召回次数 ／ 次 召回数量 ／ 辆

１ 气囊和安全带 ４６ ２８６５９９４

２ 发动机 ６９ １８４２６７１

３ 转向系 １４ ３１３７８０

４ 电器设备 ３２ １６５５００

５ 传动系 ８ １４８１６５

０１



表 ３－２（续）
序　 　 号 总成分类 召回次数 ／ 次 召回数量 ／ 辆

６ 车身 ３９ １１８８９３

７ 制动系 １４ １１１３６３

８ 悬架系 ８ １０８３５

９ 轮胎和车轮 ２ ７３５３

１０ 附加设备 ９ １３２９

合计 — ２４１ ５５８５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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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２　 ２０１５ 年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次数涉及总成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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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３　 ２０１５ 年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数量涉及总成分布

统计结果表明， 按召回数量来看， 召回涉及总成分布前三位分别是气囊和安全带、 发动机、 转向

系。 ２０１５ 年可谓气囊召回年， 高田气囊事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安全气囊危机。

３ ３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品牌属性分布

３ ３ １　 汽车产品品牌属性

汽车产品所属品牌属性可分为自主品牌、 合资品牌和进口品牌三类。

１１



（１） 自主品牌： 指由国内企业自主开发，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
（２） 合资品牌： 亦称合资自主品牌， 指国内企业通过购买、 引进外方产品技术平台， 并在此基础

上重新开发出知识产权归属于合资企业的品牌；
（３） 进口品牌： 指产品及相关知识产权等均由国外企业所拥有品牌。

３ ３ ２　 缺陷汽车产品品牌属性分布

２０１５ 年度 ２４１ 次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中， 自主品牌汽车的召回次数为 ７６ 次②， 数量为 １５６５６８３ 辆，
占比分别为 ３１ ５４％和 ２８ ０３％； 合资品牌汽车的召回次数为 ５４ 次， 数量为 ３３１１０９６ 辆， 占比分别为

２２ ４１％和 ５９ ２８％； 进口品牌汽车的召回次数为 １１１ 次， 数量为 ７０９１０４ 辆， 占比分别为 ４６ ０６％和

１２ ６９％， 见表 ３－３ 和图 ３－４、 图 ３－５。

表 ３－３　 ２０１５ 年度缺陷汽车产品所涉品牌属性及占比

序　 号 合资 ／ 自主 ／ 进口 召回次数 ／ 次 占　 比 召回数量 ／ 辆 占　 比

１ 自主 ７６ ３１ ５４％ １５６５６８３ ２８ ０３％

２ 合资 ５４ ２２ ４１％ ３３１１０９６ ５９ ２８％

３ 进口 １１１ ４６ ０６％ ７０９１０４ １２ ６９％

合计 — ２４１ １００ ００％ ５５８５８８３ １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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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４　 ２０１５ 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次数所涉品牌属性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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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５　 ２０１５ 年度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数量所涉品牌属性及占比

统计结果表明， 进口品牌汽车召回次数最多， 占 ４６ ０６％， 说明进口品牌汽车能够直面召回， 主动

２１

②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４ 日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理念 ｓ１ 召回， 共计 ２５６１５ 辆， 视为自主品牌汽车召回。



召回意识较强。

３ ４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主要生产者及召回数量分布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缺陷汽车召回通报， ２０１５ 年度我国有 ７５ 家汽车产品生产者实施了主动召回，
主动召回汽车数量 ５５８ ５９ 万辆。 主动召回次数在前 １０ 位的汽车产品生产者见表 ３－４ 和图 ３－６。

表 ３－４　 ２０１５ 年度汽车产品生产者召回次数

序　 　 号 生产者 召回次数 ／ 次 占　 　 比

１ 梅赛德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１０ ４ １５％

２ 捷豹路虎汽车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９ ３ ７３％

３ 克莱斯勒（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８ ３ ３２％

４ 东南（福建）汽车工业有限公司 ６ ２ ４９％

５ 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 ６ ２ ４９％

６ 三菱汽车销售（中国）有限公司 ６ ２ ４９％

７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 ６ ２ ４９％

８ 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 ６ ２ ４９％

９ 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６ ２ ４９％

１０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５ ２ ０７％

１１ 宝马（中国）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５ ２ ０７％

１２ 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５ ２ ０７％

１３ 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 ５ ２ ０７％

其他 １５８ ６５ ５６％

合计 ２４１ １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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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６　 ２０１５ 年度我国汽车召回涉及主要生产者及其数量占比

主动召回数量在前 １０ 位的汽车产品生产者见表 ３－５ 和图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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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５　 ２０１５ 年度汽车产品生产者召回数量

序　 　 号 生产者 召回数量 ／ 辆 占　 　 比

１ 广汽本田汽车有限公司 １５１９７１１ ２７ ２１％

２ 天津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４６９０７４ ８ ４０％

３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４３７６５２ ７ ８３％

４ 东风汽车有限公司 ３３４４６１ ５ ９９％

５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３０７８６６ ５ ５１％

６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７４７６ ５ ３３％

７ 安徽江淮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７９６４ ３ ７２％

８ 广汽菲亚特汽车有限公司 １８３９５７ ３ ２９％

９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１８８９ ２ ７２％

１０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１３５６４４ ２ ４３％

其他 １５４０１８９ ２７ ５７％

合计 ５５８５８８３ １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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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７　 ２０１５ 年度我国汽车召回涉及主要生产者及其数量占比

统计结果表明， 主动召回次数和数量前 １０ 位的汽车产品生产者召回占比分别为 ３４ ４４％和

７２ ４３％， 其余 ６５ 家汽车产品生产者召回占比分别为 ６５ ５６％和 ２７ ５７％， 说明缺陷汽车产品的召回集

中度较高。

３ ５　 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时间规律分析

２０１５ 年， 我国汽车召回按月度统计次数及数量见表 ３－６ 和图 ３－８、 图 ３－９。

表 ３－６　 ２０１５ 年度我国缺陷汽车每月召回次数及涉及汽车数量统计

２０１５ 年月份 召回次数 ／ 次 召回数量 ／ 辆

１ 月 １４ ９６５１３

２ 月 １１ ３５２００３

３ 月 ８ １７９６９１

４ 月 １８ ３２１８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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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６（续）

２０１５ 年月份 召回次数 ／ 次 召回数量 ／ 辆

５ 月 ２７ １５５８６６６

６ 月 ４６ ４２２６７７

７ 月 １４ １３２３５３５

８ 月 ２１ ３８２７２３

９ 月 １３ ３９６２２５

１０ 月 ８ ３８５５０９

１１ 月 ４５ ９１１３１

１２ 月 １６ ７５３５０

总计 ２４１ ５５８５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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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８　 ２０１５ 年各月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次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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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９　 ２０１５ 年各月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数量分布

统计结果表明， ２０１５ 年度我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最为频繁的三个月份依次是 ６ 月、 １１ 月、 ５ 月，
召回次数分别为 ４６ 次、 ４５ 次和 ２７ 次。

３ ６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分析

２０１５ 年， 我国汽车生产者主动发起召回 １４９ 次， 占总召回次数的 ６１ ８３％， 涉及车辆 ２０３０２５０ 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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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涉及车辆总数的 ３６ ３５％。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 ９２ 次， 占本年度召回次数的 ６３ ６５％， 涉及车辆

３５５５６３３ 辆， 占涉及车辆总数的 ６３ ６５％。 见表 ３－７ 和图 ３－１０、 图 ３－１１。

表 ３－７　 ２０１５ 年度我国汽车产品召回类型统计

召回类型 召回次数 ／ 次 占总次数比 召回数量 ／ 辆 占总数量比

生产者主动召回 １４９ ６１ ８３％ ２０３０２５０ ３６ ３５％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 ９２ ３８ １７％ ３５５５６３３ ６３ ６５％

合计 ２４１ １００％ ５５８５８８３ １００ ００％

149

92

38.17%

61.83% 70%

60%

50%

40%

30%

20%

10%

0%

160

140

120

100

80

60

40

20

0

C/*;

C/*;�* C(

C(

:)CD,C/ ;9>+)A?+C/

图 ３－１０　 ２０１５ 年我国汽车产品受缺陷调查影响召回次数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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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１１　 ２０１５ 年我国汽车产品受缺陷调查影响召回数量分布

　 　 统计结果表明， 虽然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只占召回次数的 ３８ １７％， 召回数量却占召回总数的

６３ ６５％。 可见， 缺陷调查对于促使汽车产品生产者实施主动召回具有重要意义。

３ ７　 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情况分析

３ ７ １　 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涉缺陷类型

对 ２０１５ 年度进口汽车的 １１１ 次召回进行如下统计分析：

（１） 属于制造缺陷的汽车召回为 ６２ 次， 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次数的 ５５ ８６％， 涉及汽车 ３９１１７９ 辆，
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数量的 ５５ １７％；

（２） 属于设计缺陷的汽车召回为 ４７ 次， 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次数的 ４２ ３４％， 涉及汽车 ３１７８４６ 辆，
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数量的 ４４ ８２％；

（３） 属于标识缺陷的汽车召回为 ２ 次， 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次数的 １ ８％， 涉及汽车 ７９ 辆， 占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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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召回总数量的 ０ ０１％。
统计结果如表 ３－８ 所示， 数量分布及比例如图 ３－１２ 和图 ３－１３ 所示。

表 ３－８　 ２０１５ 年度进口汽车召回所涉产品缺陷类型统计

序　 号 缺陷分类 召回次数 ／ 次 占总次数比 召回数量 ／ 辆 占总数量比

１ 制造缺陷 ６２ ５５ ８６％ ３９１１７９ ５５ １７％

２ 设计缺陷 ４７ ４２ ３４％ ３１７８４６ ４４ ８２％

３ 标识缺陷 ２ １ ８０％ ７９ ０ ０１％

合计 — １１１ １００ ００％ ７０９１０４ １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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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１２　 ２０１５ 年度进口汽车召回次数所涉缺陷类型统计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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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１３　 ２０１５ 年度进口汽车召回数量所涉缺陷类型统计及占比

３ ７ ２　 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受缺陷调查影响情况分析

对 ２０１５ 年度进口汽车的 １１１ 次召回进行统计分析：

（１） 生产者主动召回 １００ 次， 占比为 ９０ ０９％， 涉及汽车 ６９６５５５ 辆， 占进口汽车召回总数量

的 ９８ ２３％；
（２） 生产者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 １１ 次， 占比为 ９ ９１％， 涉及汽车 １２５４９ 辆， 占进口汽车召回总

数量的 １ ７７％。
统计结果如表 ３－９ 所示， 其数量分布及比例如图 ３－１４ 和图 ３－１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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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９　 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受缺陷调查影响统计表
召回类型 召回次数 ／ 次 占总次数比 召回数量 ／ 辆 占总数量比

进口汽车生产者主动召回 １００ ９０ ０９％ ６９６５５５ ９８ ２３％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 １１ ９ ９１％ １２５４９ １ ７７％

合计 １１１ １００ ００％ ７０９１０４ １００ 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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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１４　 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次数受缺陷调查影响分布

800000

700000

600000

500000

400000

300000

200000

100000

0
128):)CD,C/ ;9>+)A?+C/

98.23%

696555

12549
1.77%

0%

20%

40%

60%

80%

100%

120%

C/;4

C/;4�4

C(

C(

图 ３－１５　 进口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数量受缺陷调查影响分布

３ ８　 汽车缺陷信息采集投诉情况分析

３ ８ １　 月投诉量分布

如图 ３－１６ 所示， 对汽车投诉信息中月投诉量的统计分析表明， ２０１５ 年度投诉数量最多的三个月份为：
•３ 月， ９９６ 例， 占 １４ ５０％；
•１２ 月， ７１７ 例， 占 １０ ４４％；
•４ 月， ７１１ 例， 占 １０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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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１６　 汽车月投诉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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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８ ２　 地区分布

如图 ３－１７ 所示， 对汽车投诉信息中各地区投诉量的统计分析表明， ２０１５ 年度投诉量最多的三个

省市为：
•广东省， ７９６ 例， 占 １１ ５９％；
•江苏省， ７５３ 例， 占 １０ ９６％；
•浙江省， ６６８ 例， 占 ９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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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１７　 各地区汽车投诉量分布

３ ８ ３　 原产国分布

如图 ３－１８ 所示， 对汽车投诉信息中原产国的统计分析表明， ２０１５ 年度投诉汽车原产国分布为：

•国产， ６２９８ 例， 占 ９１ ６７％；

•进口， ５７２ 例， 占 ８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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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１８　 投诉汽车原产国分布与构成比例

３ ８ ４　 品牌分布

如图 ３－１９ 所示， 对汽车投诉信息中品牌分布的统计分析表明， ２０１５ 年度投诉汽车品牌分布为：
•合资， ５５３１ 例， 占 ８０ ５１％；
•自主， ７６７ 例， 占 １１ １６％；
•进口， ５７２ 例， 占 ８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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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１９　 投诉汽车品牌分布与构成比例

３ ８ ５　 购买时间分布

如图 ３－２０ 所示， 对汽车投诉信息中购买时间的统计分析表明， ２０１５ 年度投诉最多汽车的购买时

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２１３４ 例， 占 ３１ ０６％；
•２０１３ 年， １６４９ 例， 占 ２４ ００％；
•２０１５ 年， １２４５ 例， 占 １８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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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２０　 投诉汽车中近五年购车被投诉情况

３ ８ ６　 总成分布

如表 ３－１０ 和图 ３－２１ 所示， 对汽车投诉信息中总成分布的统计分析表明， ２０１５ 年度投诉量最多的

三类总成为：
•发动机， １９７５ 例， 占 ２８ 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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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动系， １７７８ 例， 占 ２５ ８８％；
•悬架系， ９０５ 例， 占 １３ １７％。

表 ３－１０　 汽车各总成投诉量与构成比例

所在总成 投诉量 ／ 例 占比

发动机 １９７５ ２８ ７５％

传动系 １７７８ ２５ ８８％

悬架系 ９０５ １３ １７％

车身 ８６８ １２ ６３％

电气设备 ４６７ ６ ８０％

制动系 ２５７ ３ ７４％

轮胎和车轮 ２１４ ３ １１％

转向系 １７８ ２ ５９％

附加设备 １６２ ２ ３６％

气囊和安全带 ６６ ０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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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２１　 汽车各总成投诉量与构成比例

３ ８ ７　 分总成分布

如表 ３－１１ 和图 ３－２２ 所示， 对汽车投诉信息中省市的统计分析表明， ２０１５ 年度投诉量最多的三类

分总成为：

•汽油发动机， １７１７ 例， 占 ２４ ９９％；

•自动变速器， ９１２ 例， 占 １３ ２８％；

•后悬架 （普通）， ８０１ 例， 占 １１ ６６％。

表 ３－１１　 汽车各总成投诉量与构成比例

所在分总成 投诉量 ／ 例 占比

汽油发动机 １７１７ ２４ ９９％

自动变速器 ９１２ １３ ２８％

后悬架（普通） ８０１ １１ ６６％

ＤＳＧ ／ ＤＣＴ ５９４ ８ ６５％

风窗 ４８６ ７ ０７％

车架 ２６６ ３ ８７％

轮胎 １９３ ２ ８１％

手动变速器 １７０ ２ ４７％

液压行车制动 １５９ ２ ３１％

机械 １２２ １ ７８％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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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２２　 投诉量最多的前十个分总成分布与构成比例

３ ８ ８　 主要结论

对 ２０１５ 年度汽车投诉信息的统计分析表明， ２０１５ 年度汽车投诉高峰期为 ３ 月、 ４ 月和 １２ 月， 广

东、 江苏和浙江为投诉量最多的三个省， ９０％以上投诉汽车为国产车， ８０％以上投诉汽车为合资品牌，
投诉汽车购买时间最多的为 ２０１４ 年， 投诉最多的总成为发动机， 投诉最多的分总成为汽油发动机。

２２



４　 国内外汽车召回情况比较



美国、 欧盟、 日本等发达国家及地区均有较为成熟完善的召回管理制

度， 其召回程序、 监督管理和赔偿问题等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有力地维

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本章主要从汽车召回次数、 频次、 召回数量及产销量等方面， 在数量

上对世界主要汽车产销大国做简要对比， 并就中国、 美国汽车产品主动召

回和受缺陷调查影响召回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４ １　 国外召回概述

４ １ １　 美国

美国是最先实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制度的国家， 也是实际运用汽车召回措施最频繁的国家。

美国主管汽车召回的部门是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ｉｇｈｗａｙ Ｔｒａｆｆｉｃ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ｏｎ， ＮＨＴＳＡ）， 隶属于交通部， 下设政策运营、 交通伤害控制、 车辆安全三大部门。 车辆安全部门

下设执法局， 负责缺陷调查、 机动车安全符合性监管等汽车召回工作， 其中， 缺陷调查办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Ｄｅｆｅｃｔ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ＤＩ） 负责接受车辆用户投诉并开展车辆缺陷调查， 车辆安全监管办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Ｓａｆｅｔｙ Ｃｏｍｐｌｉａｎｃｅ， ＯＶＳＣ） 负责对新产品标准符合性进行监管， 车辆研究与测试中心

（Ｖｅｈｉｃｌ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ｅ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ＶＲＴＣ） 负责汽车产品缺陷工程技术实验分析。
《美国法典》 第 ４９ 主题 ３０１ 篇 《机动车安全》， 《联邦行政法典》 第 ４９ 主题 ５７３ 部分 《缺陷不符

合报告》、 ５７４ 部分 《轮胎确认和信息记录》、 ５７７ 部分 《缺陷和不符合的通知》、 ５７８ 部分 《民事处罚

和刑事处罚》 和 ５７９ 部分 《缺陷和不符合的责任》， 都对机动车的安全召回明确予以规定。

４ １ ２　 欧盟

欧盟与产品召回密切相关的部门是健康与消费者保护总司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Ｇｅｎ⁃

ｅｒａｌ）。 欧盟通过制定统一的汽车产品安全规章、 工作程序、 指南、 框架等指导性文件确保欧盟各国在

汽车召回执法工作上的公平、 公开和一致性， 并对各成员国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
２００４ 年， 欧盟颁布了 《欧盟通用产品安全指令》， 适用于其管辖范围内所有产品的通用安全要求，

《欧盟通用产品安全指令》 界定了产品安全、 召回等基本概念， 规定了产品安全的基本要求、 合格评

定的程序和标准的采用等。 该法由欧盟各成员国转化为国内立法， 成为产品召回遵守的基本法。

４ １ ３　 日本

日本负责汽车产品召回的部门为国土交通省 （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Ｔｏｕｒｉｓｍ）， 组织开展缺陷调查， 收集来自各个渠道的投诉信息， 组织开展验证性实验， 出具技术分析

报告， 通知生产者发起召回并向社会公布召回信息。 其下属的汽车交通局技术安全部审查课负责汽车

事故原因的调查、 要求制造商调查汽车安全性能、 责令召回等工作， 其技术支撑机构交通安全环境研

３２



究负责从技术上分析制造商缺陷调查报告及评估制造商召回的有效性。
日本是召回制度最为严格的国家之一。 其道路运输车辆的根本法是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颁布的 《公路运输

车辆法》， 这也是汽车召回制度最重要的法律依据。

４ １ ４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产品召回主管部门为行业竞争及消费者委员会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ＣＣＣ）， 其中负责机动车召回的下属机构是交通与地区服务部 （ＤＯＴＡＲＳ）。

１９７４ 年， 澳大利亚颁布的 《联邦贸易实践法》 对产品召回作出了明确规定， 该法第 ６５ 条规定了

召回相关的惩罚措施。

４ １ ５　 韩国

韩国汽车召回主管部门是韩国国土交通海洋部 （ＭＬＴＭ）， 技术支持机构是韩国汽车检测研究院

（ＫＡＴＲＩ）。 ＭＬＴＭ 负责制定与召回执法相关的政策、 法规， 启动缺陷调查程序， 下达召回建议或命令。
ＫＡＴＲＩ 通过收集相关缺陷信息开展安全标准符合性验证和缺陷调查。 韩国从 １９９２ 年开始实施汽车召回

制度， 《汽车制造安全标准》 是其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所依据的重要法规标准。

４ ２　 国内外汽车产品召回次数及频次比较

２０１５ 年度美国、 欧盟、 澳大利亚、 日本、 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共发起汽车产品召回 ２３８６ 次。 其中，
美国发起的召回次数是最多的， ９７３ 次； 其次是日本和英国， 分别是 ３６２ 次和 ３０６ 次。 召回次数的统计

结果参见表 ４－１ 和图 ４－１。

表 ４－１　 ２０１５ 年度国内外汽车产品召回次数及召回频次统计

序　 　 号 召回发起国 ／ 地区 召回次数 ／ 次 频次（月均） ／ 次

１ 中国 ２４１ ２０ ０８

２ 美国 ９７３ ８１ ０８

３ 澳大利亚 ２２４ １８ ６７

４ 欧盟 ２３４ １９ ５０

５ 德国 １０３ ８ ５８

６ 英国 ３０６ ２５ ５０

７ 日本 ３６２ ３０ １７

８ 韩国 １８４ １５ ３３

— 合计 ２６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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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１　 国内外汽车产品召回月频次比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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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结果表明， 美国是发起汽车产品召回月频次最高的国家， 平均每月发起 ８１ ０８ 次召回， 平均

每天就发布 ２ ７ 次召回。 其次是日本， 平均每月发起 ３０ １７ 次召回。 我国平均每月发起 ２０ ０８ 次召回，
与发达国家相比召回力度尚待提高。

４ ３　 国内外汽车产品召回数量及销量比较

２０１５ 年度各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数量与其销量的情况统计见表 ４－２ 和图 ４－２。

表 ４－２　 ２０１５ 年国内外汽车召回数量与汽车销量比较

序　 　 号 国　 　 家 召回数量 ／ 万辆 汽车销量 ／ 万辆 召回数量占销量比

１ 中国 ５５８ ５９ ２４５９ ７６ ２２ ７１％

２ 美国 ８７６３ ３２ １７４７ ０７ ５０１ ６０％

３ 德国 １５３ ３１ ３２３ ２３ ４７ ４３％

４ 英国 １８６ １２ ２６３ ３５ ７０ ６７％

５ 日本 １６０４ ４２ ５０４ ６５ ３１７ ９３％

６ 韩国 １２０ ３３ １５７ ９７ ７６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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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２　 ２０１５ 年国内外汽车召回数量及汽车销量比较

统计结果表明， 召回数量占销量比最大的是美国， 达 ５０１ ６０％。 其次是日本， 达 ３１７ ９３％。 我国

汽车召回数量占销量比为 ２２ ７１％， 与发达国家相比召回力度明显不够。

４ ４　 中国、 美国汽车产品主动召回情况比较

２０１５ 年度中国生产者主动召回 １４９ 次， 占总召回次数的 ６１ ８３％。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 ９２ 次，
占总召回次数的 ３８ １７％。

２０１５ 年度美国有 ９５１ 次是由汽车生产者主动发起的， 占总召回次数的 ９７ ７４％。 受缺陷调查影响

的召回 ２２ 次， 占总召回次数的 ２ ２６％， 见表 ４－３、 表 ４－４ 和图 ４－３、 图 ４－４。

表 ４－３　 中、 美两国 ２０１５ 年度主动召回、 受缺陷调查影响召回情况统计

国　 家 主动召回次数 ／ 次 主动召回占比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次数 ／ 次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占比

中国 １４９ ６１ ８３％ ９２ ３８ １７％

美国 ９５１ ９７ ７４％ ２２ ２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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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３　 中、 美两国 ２０１５ 年度主动召回、 受缺陷调查影响召回次数分布

表 ４－４　 中、 美两国 ２０１５ 年度主动召回、 受缺陷调查影响召回的召回数量情况

国　 家 主动召回数量 ／ 辆 主动召回占比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数量 ／ 辆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占比

中国 ２０３０２５０ ３６ ３５％ ３５５５６３３ ６３ ６５％

美国 ８５４００２６７ ９７ ４５％ ２２３２９０３ ２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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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４　 中、 美两国 ２０１５ 年度主动召回、 受缺陷调查影响召回数量分布

统计结果表明， 从召回次数上看， 美国主动召回的比例远高于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比例， 中国

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比例较大， 中国汽车产品生产者受缺陷调查影响召回更为明显。 一方面表明中

国缺陷产品召回主管部门加大了缺陷调查力度， 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的缺陷汽车召回还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
从召回数量上看， 中、 美两国受缺陷调查影响的召回数量都比较大， 可见缺陷调查对于促使两国

汽车产品生产者实施主动召回都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缺陷调查引发的召回虽然次数上远远少于制造商

的主动召回， 但在数量是可观的， 表明政府在汽车召回中的调查和干预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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